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11·13”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11月13日13时40分，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混炼车间发生一起一般起重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73.99万元。事故发生后，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于2024年11月19日向市政府申请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2024年11月21日市政府同意我单位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并于2025年1月10日完成事故调查报告，并上报市政府。阜新市安委会办公室于2025年1月10日按照市政府领导要求，对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审核，并作出批复，同意该事故调查报告。阜新市人民政府于2025年1月13日作出批复，同意该事故调查报告。
依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辽政办发〔2020〕15号）的要求和《阜新市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规定,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组成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11·1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评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形成《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11·1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5年10月21日，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邀请有关专家共同开展了评估工作。评估组通过听取事故方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一）评估组成员

组长： 张瑞禹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组员： 申荣彬  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局长

       陈仁铎  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执法负责人
       赵国强  市安全生产专家库专家

       李  钢  市安全生产专家库专家
（二）评估内容

1.事故归档、备案及公布情况；

2.事故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3.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4.事故责任单位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5.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进一步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职责情况。

（三）评估方法

1.制定评估工作方案，明确评估工作的目标、任务、方法、步骤、时限和要求；

2.听取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及安全生产现状情况汇报；

3.听取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汇报；

4.调阅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档案与证明材料；

5.专家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辽宁众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出具专家组评估意见；

6.收集、整理有关见证材料，起草评估报告。

二、事故归档、备案及公布的情况

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按要求对事故案卷进行了归档，共分12卷，156页（包括“现场询问笔录、其他等6份）和事故现场图像；按规定向高新区法制办进行了备案；于2025年2月7日在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官方网站对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全文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三、事故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共对1个事故责任单位，8名相关人员，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提出了处理建议，现已全部执行到位。

（一）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实施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复工前未认真开展风险辨识、未认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职工劳动纪律管理不严格。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是该起事故直接责任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罚款31万元的行政处罚。

处理结果：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由于企业经营困难，现已停产，31万罚款已延期、分期缴纳，截止目前，已上缴1.35万元罚款至高新区财政局。

（二）建议免予追究责任人员落实情况

1.贺钢，男，群众，环宇橡胶混炼车间班长。安全意识淡薄，在其负责的投料工序中，1t炭黑粉包不能正常使用吊耳吊装投料的事故隐患未及时上报。在炭黑粉包仍超过吊装作业高度的情况下，强行推动炭黑粉包，违章指挥并冒险作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
处理结果：免于追究责任。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落实情况

2.张大志，男，群众，混炼车间工人。对岗位危险因素缺少认知，未拒绝贺钢的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在炭黑粉包超过吊装作业高度的情况下，配合贺钢强行推动炭黑粉包。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建议由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对其给予警告，并处0.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理结果：已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经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3.申丽君，女，群众，环宇橡胶车间主任，炼胶分厂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人，协助企业生产部部长做好混炼车间安全生产工作。组织混炼车间日常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复工前未认真组织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认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对生产车间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作业的行为。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由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25%（5355元）的罚款。

处理结果：已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经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4.顾广春，男，中共党员，环宇橡胶设备部部长、维修中心主任。负责公司新增、改造、超期运行设备、操作条件变动时使其符合安全技术要求。在炭黑粉包体积、高度发生变化时，未及时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使其符合安全技术要求。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由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25%（5382元）的罚款。
处理结果：已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经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5.王海江，男，中共党员，环宇橡胶副总兼生产部部长，负责公司生产管理。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督促生产车间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炼胶分厂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不力。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由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25%（5307元）的罚款。
处理结果：已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经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6.郭晓峰，男，中共党员，环宇橡胶法人代表、董事长，安全生产管理第一责任人。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未认真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认真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未组织开展复产复工前安全检查，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规定，建议由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40%（15456元）的罚款。
处理结果：已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经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四）建议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人员落实情况

7.陈仁铎，男，中共党员，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执法负责人。负责高新区企业日常安全监管。对停产企业监管力度不够，未能及时发现停产企业未认真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认真开展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即恢复生产的情况，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建议由高新区党工委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理。 

处理结果：已给予提醒谈话。
8.申荣彬，男，中共党员，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局长。负责局内全面工作，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领导不力，对停产企业安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建议由高新区党工委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理。
处理结果：已给予提醒谈话。

（五）其他建议落实情况

建议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向高新区管委会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处理结果：已作出深刻检查。

四、事故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生产单位，充分吸取了“11·13”事故的惨痛教训，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加大力度进行了整改：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组织机构调整

事故后公司对现有组织机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重用了一批有现场经验和有能力的人员，针对目前防治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监管防治工作，防范事故发生。扎实开展事故分析、警示教育，让血的教训铭刻在每位职工的心间，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变为行动自觉，确保安全生产法规标准得到落实，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安全管理责任
在制度层面，公司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相关规章制度，并进一步完善；在现场管控方面， 能够针对事故隐患从管理、设计、采购和使用过程中采取有效措 施进行防范。公司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建立完善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 和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落实，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加大现场管 理力度。 

（二）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首先要加强对“人”的管理，一是要加强对项目部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管理，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考核，严格生产制度的执行，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高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安全生产的认识，提高他们的安全生产意识，营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二是要加强对协作队伍人员的管理，特别是加强对协作队伍负责人、带班管理人员以及一线作业人员的管理，对协作队伍的负责人以及带班管理人员要通过经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手段加以约束与引导，从而使其能够服从项目部的安全管理。
（三）认真落实企业三级培训制度

加强职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严格执行三级教育制度，学习不合格不允许上岗；尤其加强了生产一线工人培训工作，对生产一线工人的培训工作加长时间，增加考试难度，绝不漏掉一人，杜绝一切由于培训不到位的事故发生。

（四）加强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情况。明确各工序存在施工风险和预控措施，提醒各级管理人员根据风险高低到岗到位检查；制定并落实生产车间起重伤害、触电事故措施，加强现场检查力度，并排专职安全人员进行检查。

 五、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后高新区深刻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训，总结经验教训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综合服务局强化行业监管责任落实，一是立即组织全区制造业企业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切实做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各地受警示”。二是在高新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停工复产企业隐患排查。督促停工复产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在安全管理中的职责，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和每个人。持续加强企业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坚决防范事故发生。三是聚焦重大事故隐患和重点检查事项，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查“三违”行为，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为全区安全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举一反三，立即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一次拉网式安全生产大检查，对存在的风险点再次进行排查梳理和安全整治，切实把安全风险管控落实到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二是切实落实企业包保责任，进一步明确包保人员工作职责，建立落实包保人员离岗报备和定期调度包保责任人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机制，杜绝包保责任处于真空状态的情况发生。

六、评估组评估意见

评估组通过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11·1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责任单位事故中的问题已按要求整改到位。

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11·13”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评估组

                         2025年10月24日











